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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圣经》 

提多书（3）保罗列出作长老或监督的基本条件， 

并警告提多必须防备那些教导错误道理、引人误入歧途的假教师（多 1:6-11） 

 

 

听众朋友，你好。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。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。《穿越圣经》

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 

 

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与分享了提多书 1:2-5 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 

 

克里特人非常明显地有说谎话的习惯，保罗一开始就清楚地指出神是不会说谎的。我们信心

的基础就是信靠神的本性。神是一切真理的源头，祂绝不说谎。相信神，就令人可以敬虔地

度日，过荣耀神的生活。神曾经应许赐给我们永生，就必定会成就，因为神必然会信守承诺。

神绝不说谎，把你的信心植根在这个值得信靠的神上面吧。 

 

神在这里被称为“我们救主”，神在这里是指圣父。神策划整个救赎的工作，赦免我们的罪；

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救恩，因此成为我们的救主。圣父与圣子一起把

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。 

 

提多是希腊人，是保罗最信任的同工之一。根据哥林多后书 7:1-8:13、加拉太书 2:3，以及提

多书 1:5 的记载，保罗曾经多次差遣提多去帮助哥林多教会解决问题；他们一起到过耶路撒

冷和克里特岛，保罗把他留在克里特岛，以便带领岛上刚开始的教会。保罗最后谈到提多是

在提摩太后书中，说他往挞马太去了。提摩太后书是留存下来的最后一封保罗书信。提多具

有领导才能，所以保罗对他委以领导重任，让他能够善用这个神赐的才能。 

 

在提多书 1:5，保罗提到“没有办完的事”，这是指在各个城市推行正确的教导和委任长老。

根据使徒行传 14:23 的记载，保罗在布道旅程中，曾经在不同的教会委任长老，他不可能在每

一间教会都停留很久，但是他知道这些新教会需要得力的属灵领袖，于是就选出长老来教导

纯正的教义，帮助信徒在灵命上成长，装备他们，使他们可以勇敢地面对攻击，为主而活。 

 

保罗结束对受信者提多的问候，对牧会现场出现的种种问题，依次提出解决方案。首先，保

罗提出设立长老的制度。长老是神之教会必需的职分，因此保罗命令提多选出有资格者作教

会的长老。这里，我们可以知道以下几点信息：第一，神对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都重视；第

二，为维持教会的纯洁性，神喜悦使用职分和制度；第三，长老的人选首先要具备的是成熟

的信仰和人格。 

 

接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与查考提多书 1:6-11 的内容。 

 

现在，保罗谈到担任长老这个职分的人，所该具备的条件。 

 

提多书 1:6 记载：“若有无可指责的人，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儿女也是信主的，没有人告他

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，就可以设立。” 

 

“有无可指责的人”，不是说他必须是个完美、没有罪的人，而是说所有对他的指控都不成立，

他的生活必须无可指责。若有人指责教会长老，正确地指出他哪里不诚实，那样会使得教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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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伤。不管长老多有才能，如果有人说长老的言行不像是奉献给基督的，那么教会就会受到

伤害，这长老也不该再担任教会同工。 

 

如果一个人不能带领自己的孩子信主，他就不该成为教会的长老。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我

承认今天很多好基督徒，他们的儿女远离神，也看不出是在敬虔家里长大的。一个敬虔的人

可以有很好的基督徒家庭，若他的儿女远离神，问题不在他，但他不应该在教会担任长老。

因为教会长老有时要作判断，别人可以反过来指责他说：“你自己呢？你的儿女又怎样呢？你

有什么资格说我呢？”为了基督、为了这个职分的缘故，教会长老的儿女必须是信主、顺服

的。 

 

“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，”这句里的“放荡”是放纵的意思。他们不该在外乱晃，

应该关心自己的生活是否可以荣耀主耶稣，以及他们自己有没有去传福音。 

 

在新约，长老是一些成熟的和可靠的男性基督徒，他们在当地教会中给予属灵的引导。“长老”

这个词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，是指灵性成熟的人。该词希腊原文可翻译为“监督”、“监察

者”或“引导者”，都是用来指长老的，形容他们作为神群羊的牧者之职务。 

 

“长老”和“监督”常用来指同一类人。在使徒行传 20:17：“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

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”在使徒行传 20:28，他称他们为监督；在彼得前书 5:1-2，彼得类似地

把这两个字互通运用；在提摩太前书 3 章关于监督的资格，与在提多书 1 章关于长老的大致

上相同。 

 

以现代的用法，“监督”用来表示指导一个教区，或一个区域内的教会的主教，但新约对这个

词的解释从来不是这样的。圣经的方式是把几个监督放在一家教会里，而不是叫一个主教统

管几间教会。 

 

长老也不应被混淆为现代的牧师，牧师基本的职责是传道、教导和管理当地教会里的圣礼。

一般都承认早期教会没有这样职责的人出现过，根据腓立比书 1:1 的记载，最早的聚会只有

圣徒、监督和执事，此外再无其他人。牧师制度可能到第二世纪才出现。 

 

根据以弗所书 4:11-12 的记载，从新约的角度看，牧师是一个有特别事奉恩赐的人，这些恩赐

是复活升天的基督赐下的，为要建立圣徒，各尽其职。在很多方面，牧师的工作和长老很相

似，两者都是被召来照料和喂养神的羊群，但两者不是相等的。可想像的是，牧师有一些旅

行传道事工，而长老通常只在一家当地教会服事。 

 

长老第一个资格是无可指责的人，换言之，就是毫无疑问正直的人，人不能以假教义和行为

不端定他们的罪。这不是说他们是无罪的，而是说如果他们犯了小错，会很快地向神认罪，

并向得罪了的人道歉；如果可以的话，物归原主，把过犯改正。 

 

第二个资格是，他们是一个妇人的丈夫，这点可循七种方式来解释：第一，男人必须结婚；

第二，他必定不可离婚；第三，他必定不可离婚后再婚；第四，他必定不可在第一任妻子死

后再婚；第五，他必须不是个主张一夫多妻的人；第六，他必须没有妾侍或小老婆；第七，

一般而言，他必定是个忠心的丈夫，也是个道德严谨的典范。 

 

提多书 1:7 记载：“监督既是神的管家，必须无可指责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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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不贪无义之财；” 

 

本节经文的规定是非常实际的。监督或长老必须“不任性”，因为他们是神的管家，也是会众

的代表。他们必须要认识并遵行神的旨意。“不暴躁”就是不乱发脾气。“不贪无义之财”，就

是不贪婪。这些是监督的特质。我们说过长老和监督是同义字。从个人的品格来看，担负长

老职分的人必须是身心成熟的人。监督要负起监视督促的职责，要管理教会。因此两者差别

不大。但一个教会不可以只有一个监督或长老，应该要有好几位才妥当。克里特岛的教会已

经有长老，等着提多去按立，或有的教会没有长老，等着提多去任命。保罗强调的是在教会

担任这个职分的人所该具备的条件。 

 

这里的“监督”与 5 节的“长老”是同一名称。本节叙述的是作为长老的资格条件：品性。

“不任性”意思是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顾他人的感受。反之，任性的人不会礼让他

人；任性的人过于高估自己，并不具备领袖的资格。 

 

“不因酒滋事”，圣经并没有把酒定罪为恶，但饮酒使人陷入享乐主义中，妨碍敬虔的生活；

饮酒也不能积德；而且，饮酒还伤身，所以基督徒不应酗酒。 

 

提多书 1:8 记载：“乐意接待远人，好善，庄重，公平，圣洁自持；” 

 

这是长老的必要条件，我们应予以重视。 

 

在古代社会，旅店业不道德，不洁净，而且很贵，所以对于过路的基督徒来说不适合。因此，

当地教会的负责人有必要开放家庭迎接他们。 

 

从正面看，长老或监督必须是乐意接待远人的。长老或监督的家应当为外人开放，为有个人

问题的人开放，为沮丧的和受压迫的人开放；这里应是基督徒愉快的交往之所。在那里，每

个客人都应被接纳，正如主自己接纳愿意悔罪归向神的人一样。 

 

长老或监督必须是好善的，即爱人、助人，他的言行、态度都表示，他完全与暗晦的、可疑

的，或错误的事情无关。 

 

长老或监督必须是庄重的。这是指他作事谨慎，有智谋，并且能控制自己。相同的词语也在

提多书 2:2、5、6、12 出现，那里有明智的、自制的和清醒的意念。 

 

在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上，长老或监督必须要公平；对于神，他必须要圣洁；对于他自己，他

必须要自持。这都是保罗在加拉太书 5:22-23 所指的：“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

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”意思是人存有各种

受控制的感情和嗜好，遵从主的话。如果这能力是来自圣灵，那么，信徒的责任就是自我操

练和合作。 

 

提多书 1:9记载：“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” 

 

长老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坚守圣经的教训及传统，不被异端侵蚀，并且本人要自觉地

按教导而行。自己以身作则才能有资格责备争辩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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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任长老的人要做两件事：第一，他要能够劝化，即能教导神的话；第二，他必须能驳倒或

驳斥异教徒。在教会担任这个职分的人，应该要受圣经训练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5:22 说：“给

人行按手的礼，不可急促；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”我们不可能让一个人

一夜之间信主，第二天就要作见证，第三天就按立他作教会长老，第四天就要他去传福音，

第五天叫他作教会牧师！有时候我们会这样作，但这样对教会是不好的。长老要能在神的话

语上站立得稳，要去传福音。 

 

监督必须在道理上纯正，必须不松懈地抓紧主耶稣和使徒在新约中存留给我们属灵健全的真

理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给圣徒平衡而又纯正的教训，也能平息那些说话抵挡真理的人。 

 

这些都是在当地教会中圣灵引导的资格。我们应注意到这里没有提到关于他们个人的超凡表

现、学术成就、社会地位、善理事务等才智。街上驼背的清道夫，虽然简朴和无受教育，也

可以因为他的属灵程度成为合资格的长老。我们常常在教会中听到有人错误地说，令某人在

事业上有所成就的那些素质，都可令那人合适在教会中当上领袖。 

 

但我们应该指出：敬虔的长老，不是一个安排讲员、支付费用、为大厦维修，或与他人接洽

的人。真正的长老是专注于活跃地以他的指导、劝诫、鼓励、谴责和修正，参与教会属灵生

命的工作。 

 

保罗谈到克里特人的坏名声。要记得我们都是罪人，虽然我们都是弟兄，但我们都是罪人。

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主内弟兄，只有信基督而重生的才是神的儿女。但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，

哥林多前书 15:22 记载：“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；照样，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”因为世人

都犯了罪，都需要信靠主耶稣才能重生。但克里特人的名声特别坏。 

 

提多书 1:10 记载：“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，说虚空话欺哄人；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。” 

 

“说虚空话”就是说空话。有些基督徒的嘴巴说个不停。这里保罗谴责的是不断说空话的人。

“欺哄人；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。”此处保罗指的是那些故意驳斥他教导的人。 

 

保罗命令为建立坚固的教会而设立长老，并说明需要具备资格的长老的必要性。当时克里特

有很多人散布错误的教训，并且因贪心伤害软弱的信徒家庭。所以保罗表明立场，其目的为

要使信徒不遵从假教训，并且为以纯正信仰正确地引导信徒而设立长老。 

 

在早期的教会里有“圣灵的自由”，就是说，人得圣灵的带领，有自由来到教会团契。保罗在

哥林多前书 14:26 描述这种“开放式的”聚会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

时候，各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”

当圣灵自由地透过教会中的会众说话，这是最理想的情况。但人性本质是这样的，每逢有这

等自由时，就必然见到有人用假道理、不造就人又无用的挑剔话，或无法终止又没有圣灵引

导的闲话，滥用所给予的机会。 

 

这事情在克里特教会中曾发生，保罗知道，那里必须有坚强的属灵领袖，控制这种滥用的情

况，并维持圣灵的自由权。他也知道在任命完全合资格的长老时要特别小心，所以他复述这

里的情况，必须快快地在教会里委任一些长老。 

 

许多不服约束的人已兴起了，他们否认使徒的权威，否定使徒的教训。他们是说虚空话欺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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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，他们的话没有带来属灵的益处，相反夺去了给人的真理，引导人误入歧途。 

 

主要制造麻烦的人是那奉割礼的一派，即那些自称是基督徒，并且坚持基督徒必须要受割礼

和遵守礼仪律法的犹太人教师。这是对基督全备的救恩工作作出行动上的否定。 

 

提多书 1:11 记载：“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。他们因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

的全家。” 

 

信徒必须禁止这些人说话，他们必须认识到聚会不是一个自由论坛，自由发言的机会是有限

制的。他们已倾覆了全家，这是否说他们在各人的家里，散播了有害的道理呢？根据提摩太

后书 3:6 的记载，这是新兴教派最爱做的方法。他们的动机也值得怀疑，他们来是为了金钱，

并且用传教作为前盾建立赚钱的事业。他们的信息符合人尊重法律规章的性情，追随者被鼓

励相信自己能透过宗教的敷衍行为，得蒙神的喜悦。就算生活是那么腐败和污秽，他们教导

别人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。 

 

“败坏人的全家。”是指破坏人的全家，其后果很严重。只要有福音播种的地方，魔鬼就会溜

进来，它是敌人，总在麦子里撒稗子。同样的，在克里特岛，基督的工作很兴盛，但敌人在

那里撒下败坏的种子。 

 

根据加拉太书 1:7 的记载，假教师是拒绝真理、传播其他福音的人；根据使徒行传 15:1 的记

载，他们中的大部分是视割礼为救恩之条件的犹太人，即割礼党。因此，提多要用真理和爱

劝勉他们；若他们拒绝，则需要加以严厉谴责；根据马太福音 18:15-17 的记载，如果还有更

甚者，则可以采取最后的措施：把其逐出教会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知道以下两点教训：第一，

为坚守教会的纯洁，惩戒是必要的；第二，惩戒要以拯救灵魂的动机作为前提。 

 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

明白的地方，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很乐意为你再作说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

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。 

 

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愿神赐福与你！ 


